
关于印发《岳阳市第二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人才强市战略，有效缓解人才住房困难，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配租人才公寓，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

（住建部令[2012]第 1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《岳阳市第

二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岳阳市委组织部 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

2017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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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市第二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

为贯彻落实我市“人才强市”战略，吸引各类人才扎根

岳阳、创业岳阳，经市委组织部和市房地产管理局共同研究，

确定将位于冷水铺春华家园小区 34 套和花板桥黄金小区 24

套公共租赁住房作为第二批人才公寓，用于改善我市中心城

区人才的住房条件。现就第二批人才公寓分配工作制定本实

施方案：

一、房源情况及租金标准

第二批人才公寓位于冷水铺春华家园保障房小区内第

12 栋的 34 套和花板桥黄金小区 24 套公共租赁住房，共 58

套。此 58 套房屋生活设施齐全，人才只需“拎包入住”。

以上房源均为两室一厅 60 平米左右。春华家园人才公寓执

行 4元/M
2
/月的统一租金标准；花板桥人才公寓执行 6元/M

2
/

月的统一租金标准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申请对象必须在我市中心城区无私有住房，并符合以下

条件之一的：

1.已纳入我市巴陵人才工程的人选；

2.硕士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的高层次人才；

3.高级技师及其他急需专业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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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配原则

第二批人才公寓配租主要按“三个优先”原则进行。一

是市巴陵人才工程人选优先。凡纳入或拟纳入市巴陵人才工

程人选的申请对象，优先安排入住。二是海归人才、博士学

历和高级技术职称人才优先。三是先申报先安排。先申报的

同志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入住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.提交申请。用人单位(包括创业人才自办企业，下同)

凭下列材料向市公共租赁房屋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市公租房

中心)提出书面申请：

申请对象的学历、学位、职称证书（复印件）及市委人

才办同意纳入市巴陵人才工程人选的证明材料；《岳阳市人

才公寓租住申请表》；引进人才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企业

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其复印件，劳动合同以及工资表复印

件。

2.资格审查。市公租房中心统一受理后，由市委组织部

和市房地产管理局联合开展人才资格和住房情况审查，审查

通过后按“三个优先”原则对申请人才进行排序，确定第二

批入住人才后进行公布或公示。

3.分配房号。在楼层安排上优先安排高层次人才，其他

采取“抽签”或协商的方式进行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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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登记入住。入住人才凭经批准的《岳阳市人才公寓租

住申请表》到市公租房中心办理人才公寓租赁登记。市公租

房中心与用人单位和入住人才签订三方租赁协议，入住人才

向市公租房中心缴纳履约保证金及相关费用后，市公租房中

心向入住人才发放人才公寓钥匙。

第一次租赁人才公寓的，租期一般不超过 2 年；租赁期

届满需要续租的，须重新提出申请，经审定后续签协议，续

租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人才入住公寓后，需履行租赁协议约定，遵守公共租赁

住房有关规定，按租赁协议和有关规定及时缴纳租金、水、

电、气、有线电视、通信(上网)、物业管理等费用，自觉遵

守本小区管理的统一规定。

附件：岳阳市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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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岳阳市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

填表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人 才 项 目 基 本 信 息

（以下信息由申请人及单位填写）

一寸近期

免冠彩照

个人

信息

姓 名 性 别

籍 贯 民 族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

婚姻状况 □未婚 □已婚 □离异

学 历 学历证书编号

学 位 职 称

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

E-mail 住房情况 □有私有住房 □无私有住房

家庭

成员

情况

姓 名 身 份 证 号

所在

单位

信息

单位全称

机构代码 单位地址

联系方式 E-mail

人才类型
□巴陵人才工程人才 □ 硕士或副高以上职称人才

□ 高级技师及其他急需专业人才

申请理由

签字： 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意见

签字： 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审批单位意见

签字： 日期：20 年 月 日


